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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F_95_E6_8C_87_E5_c27_31392.htm 1. 递送议付单据方法、

次数和规定时间条款( Method / Number of Time / Stipulated

Time of Sending Negotiable Documents。) 2. 让进口商从议付行

拿取所有装船单据条款( The Clause of Taking all Shipping

Documents for Importer from Negotiating Bank )。 3. 汇率条款(

The Clause for Rate of Exchange )。 4. 利率和利息条款( The

Clause for Rate of Interest and Interests ) 。 5. 生效和未生效条

款(The Operative and Inoperative Clauses )。 6. "软条款"( The

Soft Clause ) ： 在国际贸易支付方式中，跟单信用证使用最为

广泛，也一直被视为相当保险的一种交易方式。因此，尽管

我国出口贸易也接受国际上普遍应用的多种支付方式，但主

要的收汇方式仍然是跟单信用证。为此，我们应对跟单信用

证的条款，尤其是软条款深加研究，这样有利于工作操作和

安全收汇。 1). 货物检验证明或货运收据由进口商或开证人授

权的人出具和签署，其印鉴应由开证行证实方可议付的条款

等等。 这些条款对受益人来说极为不利，因为进口商或进口

商授权人如果不来履行就不能出具检验证书或货运收据，这

必然影响货物出运。但是，即使进口商检验并出具了证书或

货运收据，如果未经开证行证实，也会造成单证不符。1999

年1月，某三资企业将制好的一套单据交来交通银行汕头分行

议付，经银行审核，发现其检验证书未按信用证条款要求的

经开证行证实。企业得知后，希望把证书再寄给国外进口商

，请其要求向开证行证实，但由于往返时间长，如果寄去后



再寄回来又会影响交单时间，所以，只好以单证不符寄往国

外开证行。由于该客户是老客户，又是资信较好的客商，所

以，最后还是把货款收回来了，但是开证行已扣除了50美元

的单证不符费和30元的电报费。 2). 检验证由进口商出具和签

署并由受益人会签。同时，其印鉴应与通知行持有的记录相

符。 这种条款对受益人很不利，因为主动权已掌握在对方手

里。同时，不仅影响了议付时间，造成了单证不符，而且还

影响了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因此，受益人应洽进口商通过

开证行来函或来电修改或删除，以便受益人操作和安全及时

收汇。 3). 检验证由某某出具并签署，他们的印鉴必须由通知

行证实。 这个条款对受益人来说也是不利的，而且开证行并

没有将印鉴资料寄给通知行，致使通知行无法证实。另外根

据UCP500号规定，通知行应遵守合理谨慎的原则，检查其所

通知信用证的表面证实性，以保护受益人的权益，因而没有

义务审核某某进口商的印鉴。 4). 票据应出具在有受益人名称

的信函笺上，注明全称和地址。 对于这一条款，有不同的理

解。有人认为，发票出具在有受益人名称的信笺上，打上其

地址就可以。但也有人认为，即是在受益人的信笺上出具发

票，其发票上也要打上受益人名称的全称和地址，不能只打

上地址。最近有一家企业按照第一种意见制作单据，即只打

上地址，结果国外开证行提出不符。笔者认为，这个条款仍

不明确，应向国外开证行询问澄清以便正确制作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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